南宁市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家庭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
	姓名
	男方
	女方
	审核必备证明材料

	
	
	
	1、原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(乡镇)计生部门出具婚育情况证明，属违法生育的需要城区计生局出具社会抚养费缴纳情况证明：社会抚养费票据(原件和复印件)。

2、结婚证、夫妻双方及子女户口簿，小孩未上户口的要提供出生证(原件、复印件)。

3、属计划内出生的要有计生<服务手册>或<二孩生育证>。

	出生年月
	
	
	

	婚姻状况
	□未婚，□初婚，□再婚，□离婚，□丧偶
	□未婚，□初婚， □再婚，□离婚，□丧偶
	

	结婚时间
	
	
	

	原户口住址
	
	
	

	生育情况、落实节育措施、社会扶养费征收情况

	孩次
	孩子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生育证号
	落实节育措施情况
	违法生育征收处
理情况(附发票)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街道办事
处(乡镇政府)计生办审核意见
	      单位：(盖章)
 经办人：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城区人口计生局意见
	    单位：(盖章)
经办人：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: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由申请人办理廉租住房保障，一份由城区人口计生局存档
